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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场化与企业内要素定价:
一个权力视角的分析

杜　娇　王广亮

摘要:企业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合作和分配机制,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参与

主体.在要素市场一般均衡未实现之前,企业内要素定价、分配合作收益遵循的是实然式的“权力 效率”
逻辑,即企业合作收益在要素所有者间的分配是由要素间权力博弈决定的;要素权力来自于要素对团队生

产力和组织租金的影响,也与要素所有者所属阶层的权力息息相关;生产要素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企业中要

素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分布,也内生了总体资源配置效率.只有保证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权力结构与要素对

合作产出的相对贡献一致,才能实现要素资源配置最优,并逆向推进要素市场化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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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强调,完善要素市场化

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之一即是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就是要实现

“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其中,要素价格由市场确定是基础,流动自主有

序是保证.目前,我国已基本完成产品价格市场化建设,接下来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将使要素在企业中

按照外部要素市场的均衡价格得到支付,即“生产要素由(产品)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要
素报酬与要素对企业产出的价值贡献一致.且这个均衡不仅指要素市场的局部均衡,也指整个市场

的一般均衡.
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为前提的① .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性质和生产力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要素市场的局部均衡和市场的

一般均衡尚未实现,区域、行业、信息流通等方面的众多分割和阻碍常导致现实的要素交易处于分散

状态,技术类生产要素的贡献在联合产出中难以测度和确权,数据等新型要素的交易单位仍不好确

定,劳动、管理等要素交易仍以协议交易为主要方式.在要素确权、定价、交易、监管、创新等机制尚未

成熟之时,要素所有者对企业合作收益的索取权无法通过要素市场行使,而只能通过协议或交易谈判

的方式确定.由于企业的规模不同、管理制度不同、X效率不同、市场机遇不同等,企业间存在不同的

经营效率,在按事前契约对要素进行支付后,部分企业仍存在剩余有待分配.事前和事后的要素分配

方式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要素配置效率和流向,也直接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结构.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科基金委博士和青年扶持项目“东北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中市场和政府权力优化研究”(２０２０C００６).
作者简介:杜娇,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经济学博士(长春１３００１２;６７７１３４６２＠qq．com);王广亮,吉林大学商学院教

授(长春１３００１２;wgl＠jlu．edu．cn).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９９７页.

７０１



　　初次分配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要问题,企业内的要素交易定价是要素市场化的关键,企业内的要

素配置优化是中国要素市场改革的微观基础和主要动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进程如火如荼,数据

要素已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

案(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更是强调要切实深化国有企业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只有建立权力视角下

企业内要素定价和要素合作收益分配逻辑,明晰要素收入决定机理和影响因素,重新梳理企业内要素

资源配置优化条件,才能对我国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体制改革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企业内要素定价和收益分配的现实语境

企业生产是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的合作,合作契约达成的基础是要素价格的合理性.但在人类

发展的整个历史时期,要素定价都是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无论是按实然的要素获取成本,还是按应

然的要素边际贡献,都无法准确衡量企业产出中要素的作用.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随着要素之间

相对稀缺性的转变,要素所有者对收益分配的要求也会随之发生或快或慢的改变.
无论要素市场化发展到何种程度,只要企业存在利润,企业合作收益分配问题就必定无法回避.

利息理论认为工人得到劳动力要素市场规定的工资水平,剩余的资本主义企业利润全部是资本利得;
马克思主义认为超额利润的来源是超额剩余价值,仍应归属于活劳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导致了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主体认知性差异,出现了委托代理问题,利益之争转变成权力

博弈.不过,即使同是现代企业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收入是一个随机量,应由没有固定收

入、承担收益波动风险的要素获得剩余,团队生产理论则认为监督者应拥有剩余索取权.在新业态和

新商业模式下,一些基于传统认知的分配方式,如基于货币资本所形成的股东至上的传统剩余收益分

配机制也已不再是利益分配的标准范式.在企业里,如何在要素间分配合作收益并不存在切实一致

的方法论.
现实中,要素的配置和激励是由契约规定的,契约是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企业合作收益一部分

用于支付从市场上按固定价格购买的生产要素,如简单劳动者的工资、经理人员的底薪、银行的利息、
专利使用年费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以契约形式完全确定的要素收益;剩余部分则会以奖金、股权、分
红等形式在拥有事后控制权或剩余控制权的要素主体之间分配,具有不确定性.从不完全契约理论

开始,剩余控制权在企业成员中的单边配置问题是企业分配理论的重心.主流理论认为,古典企业中

存在资本强权观,物质资本所有权是权力的基础,企业所有权就是剩余控制权,就是股东通过控制董

事会和管理层取得预期收益的权力.在委托代理经营的现代企业中,经营管理者拥有信息和知识的

优势,作为代理人掌握着企业资源的实际运作①②,具有天然的实际控制权(RealControl),即使具有

法定权力的股东也会遵循他们的建议.周其仁认为控制权是排他性利用企业资产,特别是利用企业

资产从事投资和市场营运的决策权③.Fama和Jensen按照企业的决策程序把控制权分为经理人员

持有的决策管理权和董事会持有的决策控制权④.Aghion和Tirole将企业控制权分为名义控制权和

实际控制权两种,具备信息优势的经理人可以获得名义控制权,作为代理人进行实际决策⑤.不过,
即使经理层可以通过控制权的行使获得一定私人收益,其权力依然随时会被股东收回.企业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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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控制权是对经营者经营管理权的限制和约束①.
再次回到固定支付即特定权利部分,可以发现企业契约中的要素实际定价、要素市场的一般性定

价与要素对企业收益的贡献也很难一致,例如工人在既定工资水平下还会“９９６”甚至“００７”式地参与

企业生产;集体谈判力度不同的企业中工人获得的工资不同,存在“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差异.既然

如此,没有必要分别讨论可明确规定的合作收益(要素定价)和未明确规定的合作收益(剩余)是如何

在要素主体间分配的,本文将统一讨论企业合作收益.

Cyert和 March的企业行为理论认为,企业是具有多种目标的利益联合体,股票持有人、管理人

员、工人等常具有不同利益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②.企业目标是要素所有者间相互协商和谈判的结

果,企业收益分配权是每个要素所有者获取利益的手段.企业是多个主体间的合约,所有权不应该只

有一个③.每一个企业成员都拥有一定的控制权,企业的控制权是在企业成员中完全配置的④.与其

说企业产出是要素所有者合作的结果,不如说企业就是要素所有者为瓜分合作产出而达成的合约⑤.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保留收益,同时分享剩余收益.

二、企业内要素收益分配的“权力 契约 效率”逻辑

在有关企业收益分配的理论研究中,存在两个逻辑,其一为“效率 契约 要素权力”逻辑,其二为

“要素权力 契约 效率”逻辑.两种逻辑的根本差异在于对“权力”的内涵和来源诠释不同.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组织理论和治理理论对“权力”一词涉及颇多.Alchian和 Demsetz认为生

产领域也是完全竞争的,经济权力并不存在⑥.与之相反,加尔布雷斯认为,现代人经济行为的目的,
不仅是追求财富,也是追求权力,经济学不能忽视“人”的问题⑦.科斯早就提出,权力关系是企业的

本质,企业内经常发生的交易并不由价格机制控制而是由权力关系控制⑧.此“权力”源于企业的科

层制管理,经济“权力”就是管理权威,权力等级制是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征之一⑨.科层制的中心命

题是通过控制与协调,获得管理效率.相应地,企业契约的制定和要素权利的配置就以企业组织的整

体效率和交易成本最小化为依归.无论是 Alchian和 Demsetz的团队生产理论还是 Grossman和

Hart、Hart和 Moore的企业控制权理论(GHM 理论),都认为企业比市场更具节省交易费用的优

势,都认为企业契约的形成以及演进是效率提高的过程,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必然以效率

为准则.
威廉姆森在研究企业治理机制时区分了企业权利配置的效率观点和权力观点,认为在企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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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个人约束的改变可以带来经济权力的改变,继而带来效率的改变①.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权力

大师”Acemoglu正式在经济学中建立了“权力 效率”分析框架②.他通过理论模型描述了政治权力

和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又从利益集团权力冲突角度回答了科斯定理的无力,从权力视角阐释了

经济制度内生形成的理论框架.不过,权力常常被狭指为公权力,“经济权力”就专指市场域中运作的

政治权力,主要表现为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张守文和于雷认为,政府干预经济就表现为公权力

对经济权力的界定③.张五常④和张维迎⑤的理论与奥尔森的“强化市场型政府”理论⑥和 Acemoglu
等的“包容性制度”理论⑦在立论上十分相似,均认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体制可以简化为基于私人产权

的市场配置和基于职位的权力配置(或其某种混合).可见,学者们一度认为企业内的经济权力由企

业契约规定,政治权力混迹其中并影响市场效率.要素市场化的顶层设计和积极推进就需要让企业

遵循一个以市场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设计出来的契约框架,而凭借政治权力获取权利的要素主体同样

在该契约框架内行使权力.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个不完全的“政治权力 外生效率准则 契约(科层)权利 要素权力”的

逻辑.既然权力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或行为的能力⑧,上述逻辑链条

就必定存在无法自恰、循环论证等问题.首先,此逻辑割裂了企业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的联系.正如

Bowles和 Gintis等人认为,企业内的权力是一种个人间的关系,最终源于非出清市场的存在,必须在

企业内权威关系与企业外也存在的一般权力关系之间建立联系⑨.卢周来认为,虽然现代企业理论

都是试图围绕企业内部的权力进行研究并不断发展起来的,但是在缔结企业契约过程中,决定合作方

控制权大小的是谈判力即经济权力.其次,此逻辑无法从社会性和动态性解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

力的关系.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不是“两分”式对立,政治权力和市场之间不存在一个明晰的作用边

界.Acemoglu虽然将权力定义为政治权力,但是他仍区分了形式上的政治权力和事实上的政治权

力,论证了实际政治权力的来源是资源占有上的权力即经济权力.
马克思的权力观点更为深刻.马克思定义权力为人类一定社会群体实践活动的产物,应用权力

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权力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运作.马克思在对“三位一体”式的分配进行

剖析后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下的经济权力表现为“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个

人手中,另外一些个人独占土地所有权”,当资本、土地等稀缺性生产要素的占有权掌握在资本家手

里,资本家必然是生产过程的司令官,也是分配过程的主持人.根据马克思的实践观,权力一定是先

于企业契约中的权利而存在的.除了用冲突论解释工人罢工等工人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活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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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并没有对企业生产效率如何内生于要素权力进行进一步论述①.
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张屹山等做了更为系统的工作,把权力定义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力和作用

力,建立了经济学的权力范式理论②.在这种理论中,经济系统是社会复杂系统下的子系统,同时又

与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交错影响,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在社会主体的整合作用下显现出统

一性的权力特征.在理性预期下,经济主体将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形成权力束并

参与博弈,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是各种权力博弈的结果,分配体系与权力体系是同构的.为了达到资

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进而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就要求同一层次内不同经济主

体权力对等,同时确保每一主体权力和责任对称.在此权力分析的范式下,刘玉红和张屹山提出,企
业利益分配结构的改变不仅是要素贡献度的改变,更是劳资双方权力结构的改变,高级人才收益的增

长不仅是人力资本所有者产权价值的体现,也是企业所创造财富的分配主导权从货币拥有者向财富

创造者的转化③;王广亮等认为,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合作,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权力结构决定

了利益的分配④;杜玉申等认为个人收入取决于其拥有的生产要素组合和各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份

额,而各种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又取决于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和企业契约发起机制⑤.
根据经济学的权力范式理论,在完全竞争要素市场中,若所有契约都是完全的,且要素可以无成

本自由进出企业,则要素主体之间的权力对等,均衡的市场权力结构会制衡要素个体的权力,市场是

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若不存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只有有限要素主体进行合作谈判,各要素会

倚据自己的权力形成特定的交易模式,产生特定的交易剩余分配格局,最后的契约安排仅仅是要素主

体权力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基于资源配置最优的事前安排.在未实现要素市场化一般均衡之前,
企业内要素定价、分配合作收益所遵循的是“权力 效率”逻辑.

虽然现实中权利常常为其主体提供某种强制性权威,但是权力的来源和形式并不仅仅表现为权

利.企业成员向企业提供的生产要素通常带有企业成员特有的组织、知识、信息、身份和地位等痕迹,
无论是先动优势还是贴现因子,无论是现实生产力、风险决策能力、组合创新能力还是监督管理能力,
无论是专有性还是专用性,都构成了生产要素的权力来源.资本稀缺的环境中掌握大量货币资本的

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具备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技术竞赛的环境中具有独特生产专利的专家等等都可

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获得更多的企业组织租金.微观企业的本质是一个难以被市场复制的专

用性投资的网络,是围绕关键性资源而生成的专用性投资网络⑥,要素所有者最终在产出中的分配比

例取决于要素资源的关键性,表现为要素是否具有支付能力、具有风险担保能力、具有天然的谈判优

势⑦,表现为该要素的投入数量和质量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团队生产力、组织租金甚至导致企业组

织的解体⑧,表现为要素所有者是否可以凭借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甚至通过威胁退出团队生产获得

企业生产租金.其实,其他经济学范式和流派都曾论述过要素权力对要素分配的影响.斯密十分肯

定地认为,雇主能对生产所需费用进行预付,即使停工停产也可以支撑更长时间,同时雇主在数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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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克思对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做了详尽的阐述.根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经济权力是政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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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的,更容易团结一致,法律也对雇主有利,所以具有在劳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优势①.马歇尔基

于资本的数量、人力资本的性质、要素市场的完备性等探讨了为什么劳动在工资的讨价还价上不具有

优势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事实劳资关系这样表述:“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

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

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然而一旦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剧中人的

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
随其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

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③Hashimoto和Raisian认为工人的专用性技巧能增加其谈判力,从而可

以影响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的安排④.赵德海等则具体分析了企业要素所有者谈判力的三个方面,
即签约人自身实力、签约人相互关系地位和签约外部环境,初步构建了以要素所有者“综合谈判力”为
基础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分析框架⑤.

对任何关键性资源的控制权都是权力的来源⑥,企业成员在签约之前的权力对比导致了签约之

后的控制权差异,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力博弈决定了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权利配置,同时内生了要素资源

的不同配置水平、决定了企业的不同收益水平.从效率的观点来研判要素间的分配权配置显然有些

片面和不真实,“权力 契约 效率”框架要比“效率 契约 权利(权力)”框架更接近于企业形成的真实

逻辑.在“权力 契约 效率”框架下,企业组织结构和控制权配置不再是某个追求效率的设计者的产

物.弗里兰批评效率观点把企业组织看成是一架在真空中运作的效率机器⑦.杨瑞龙、杨其静认为

现实中的企业制度安排是理性的当事人相互博弈的结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或交易费用最小化考量

企业产权安排和制度设计优劣带有浓重的经济伦理色彩,无法真实理解现实中的企业和其他制度的

实际意义.一言以蔽之,现实中的企业组织构建和制度安排皆不以企业总体效率为准则,无论是决策

控制权归属还是收益分配权安排,都是要素所有者谈判和妥协的结果,拥有更大权力的要素所有者将

从企业中获取更多报酬.企业的交易费用和生产效率都是在不对称要素权力关系的合法化、内部化

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三、生产要素权力结构与合作收益分配结构的同构

企业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团队组织,多种要素之间分工协作、生产产品并分配收益.生产要素的

多种性质和产出贡献能力决定了要素所有者在企业合作产出分配中的讨价还价权,继而决定了合作

产出在要素主体间的分配份额,博弈均衡时要素间的收益分配结构与要素权力结构是同构的.现用

数理模型给予说明.
设拥有两类不同要素的主体合作生产,生产函数为

V＝V(e１,e２) (１)
,ei(i＝１,２)为要素i的所有者在团队生产中投入的要素i的数量.假设合作总收益V 是每种要素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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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１,２)的增函数,且为凹函数,两种要素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即

∂V
∂ei

＞０,∂２V
∂ei

２＜０,i＝１,２, ∂２V
∂e１∂e２

＞０

令两人的成本函数为c１＝c１(e１),c２＝c２(e２),且假设成本函数为凸函数,即

∂ci

∂ei
＞０,∂２ci

∂ei
２＞０,i＝１,２

进一步假设两种要素复合形成的企业生产函数为

V＝eα
１eβ

２ (２)

α和β是异质性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刻画了两要素对合作生产的贡献比例,也代表了要素间的替代

关系.
在不同生产方式下,要素对合作产出的控制权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既包括要素稀缺性、要素的生

产力、各自的保留成本、要素专有性等,也包括分配制度和国家政策等.假设由此决定的要素１的所

有者拥有的讨价还价力即收益要求权为τ,要素２的所有者所拥有的要求权为１－τ,各自通过分配所

得的收益为Vi,要素保留收益为ci,剩余为πi,则合作收益分配的确定为纳什讨价还价问题:

maxVτ
１V１－τ

２ ,

s．t．V＝V１＋V２＝(π１＋c１)＋(π２＋c２);

πi＝Vi－ci⩾０ (３)
可以看出,要素双方谈判的破裂点为各自的保留收益或者说成本c１、c２.要素双方最终得到的收

益和剩余的纳什解分别为

V∗
１ ＝τV,V∗

２ ＝(１－τ)V
π∗

１ ＝τV－c１,π∗
２ ＝(１－τ)V－c２ (４)

在纳什讨价还价模型中,谈判破裂的保留收益是保证交易帕累托效率改进的底限,可以达成的合

作都是帕累托改进的.但是,即使要素的保留收益相同,在不同的生产形式和经济制度下,要素的性

质不同,要素所有者得到的收益和剩余不同.以劳动要素为例.古典经济学的最低工资理论认为工

资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工人所得就是工人的保留收益,即维持劳动力所需的最基本生活资料的价

值,工人无权分享剩余(即有πlabor
∗ ＝０,Vlabor＝clabor).马克思更进一步论述了为什么劳动者的保留收

益只能是维持他及家人生存所需的最低标准生活资料的价值,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产品的分

配形式,这即是说,由于资本家拥有的资本更具生产率、稀缺性、不可替代性且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

权,无产阶级必然无权分享剩余价值①.只有在马克思所畅想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下,国
家才仅会对资本进行补充和留存,即资本在保留收益外不占有任何剩余(πkapital

∗ ＝０,Vkapital＝ckapital),
剩余全部属于劳动者.在现代企业理论中,要素不同的专用性、风险承担能力赋予了要素不同的权

力,在一定时期内,劳动者仅获得固定收入,企业剩余全部归资本所有.新古典理论则认为,要素在企

业内合作生产后是完全按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劳动者的保留收益就是供求均衡下的劳动力市场

的价格,又恰好等于劳动要素在产出中的贡献,且企业利润为０、没有剩余需要分配.

四、企业内要素收益分配权的阶层性影响

生产组织会形成资源群聚效应,导致个体与个体的利益博弈转化为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多

层面博弈.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要素所有者会形成或归属于特定阶层,家庭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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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剥削论中的“剩余”概念就包含了资本对劳动成本的定价权,“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在产出中的贡献,差额背后正是

资本对劳动者工作时长的压榨和延长.



生产到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过程,带来了手工业者阶层的消亡以及大资产者阶层的兴起.同

样,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导致强势的管理者阶层出现;现代产业经济领域中的分工,尤其

是金融产业的发展,使得企业利润可以分离出量化的风险收入和不承担风险的利息收入,出现了大量

处于完全不在场状态的“投资人”①阶层阶层权力既包括阶层的经济权力,也包括立法权等政治

权力、集体行动力等社会权力.宏观上,社会财富在阶层间的分配就是不同阶层就整个社会生产合作

收益进行讨价还价也就是权力博弈的结果②;微观上,要素所有者背后的阶层权力是影响企业内合作

收益分配的重要因素.例如最低工资制度直接规定了劳动者的保留收益;在工会集体谈判有效时,
“内部人”企业中工人的保留收益要高于“外部人”③.马克思把企业契约的条款看作是不同阶级之间

的权力较量,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

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④.同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房屋、工厂和

劳动工具等各种生产要素的用益权都必须以“租”的方式转交给社会,在此基础上,生产要素所有者才

能以私人生产者的身份获得必要产品、参与收入分配,且以社会成员的身份享受剩余产品.
本节主要关注阶层如何赋予要素所有者以组织权力.⑤ 要素的组织权力来源于其所属阶层组织

的多种属性,例如组织的规模、组织的集体行动力、个体对组织的贡献意愿、组织对个体贡献的评价和

惩罚机制等等,现用简单的合作博弈模型说明阶层规模和集体行动力给要素所有者的权力和收益带

来的影响.
简单起见,考虑这样一个合作博弈G＝G(V,N),局中人集合N＝{１,２,３,４,５},其特征函数v 如

下所示⑥:

v(１)＝a,v(i)＝b,

v(i,j)＝２b,v(i,j,k)＝３b,v(２,３,４,５)＝４b,

v(１,i)＝x,v(１,i,j)＝y,v(１,i,j,k)＝z,

v(N)＝１
i,j,k＝２,３,４,５;i≠j,i≠k,k≠j

(５)

min{(１－z),(z－y),(y－x),(x－a)}⩾b (b⩾０) (６)
该特征函数中局中人１处于特殊地位,称之为大局中人(bigplayer),可以看作是唯一的一位第一

类生产要素所有者,假设其参与合作的保留收益为a;其余４个为小局中人(smallplayers),可以看作

是雷同生产要素的四个所有者,假设每人参与合作的保留收益都为b.同时,为了使合作具有意义,规
定小局中人之间无法产生更多的合作收益,大局中人和小局中人任意的合作可以有合作收益,并且合

作收益随着小局中人的增多变大.所有局中人都参与合作时,会在某种讨价还价后分配最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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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惠斌:«资本与劳动的重新同一是否可能———重读‹资本论›的体悟»,«经济与管理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社会分工的发展规定了秉持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的企业成员合作生产方式,生产要素本身的生产贡献、互补性或替代性、稀
缺性等是要素所在阶层经济权力的最直接来源.青木昌彦把专用性投资和谈判力联系在一起,用“胆量”来反映当事人的

谈判力,详见 AokiM．,CoＧoperativeGameTheoryoftheFirm,Oxford:ClarendonPress,１９８４．威廉姆森认为投资专用

性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处于被机会主义侵占的弱势地位,因此赋予其控制权以防止被敲竹杠,可参见 WilliamsonO．E．,

TheEconomicInstitutionsof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Contracting,NewYork:FreePress,１９８５.杨瑞

龙则认为凭借专用性这一弱势地位反而获得了企业控制权这一逻辑显得不那么令人相信,因此提出专有性概念,专有性

在讨价还价中表现为强势,可参见杨瑞龙、杨其静:«专用性、专有性与企业制度»,«经济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要素所属阶层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会直接增加要素所有者的谈判力,也有一部分要通过转化为经济权力起作用.经济

权力和政治权力、社会权力的转化关系比较复杂,暂且不做更多讨论.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６２页.
要素所有者的组织权力同样可转化为要素所有者的谈判权并影响产出在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此节不再讨论.
该博弈是一个顶点博弈,参见罗杰B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于寅、费剑平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第３５１页.



产出１.局中人的权力可以定义为他(同意)加入或(威胁)退出每一种形式的生产联盟对合作租金产

生的影响力的期望值,因此,特征函数就概括描述了博弈方之间的权力结构,Shapley值既可以表征权

力也可以表征收益.
此合作博弈的Shapley值是

φ１(v)＝
１
５

[a＋(x－b)＋(y－２b)＋(z－３b)＋(１－４b)] (７)

根据对称性,有

φi(v)＝
１
４

(１－φ１(v)), i＝２,３,４,５ (８)

对局中人的收益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１)当x,y,z,a,b均为０,且只有所有主体全部合作才有共同收益时,局中人的权力对等,该博弈

中每个局中人收益为１/５,合作收益在局中人之间平均分配.
(２)当不等式(６)严格成立并且b＝０时,即大局中人可独立生产,小局中人必须与大局中人合作

才能获得收益,局中人权力不对等时,大局中人比小局中人拥有更大的权力,每个小局中人收益小于

１/５,大局中人的收益大于１/５.这意味着当小局中人之间不存在集体谈判(形成阶层权力)时,大局中

人可以利用小局中人之间的竞争提高自己的收益.
(３)如果小局中人坚决不单独与大局中人合作,而是联合起来,依靠阶层的力量与大局中人进行

集体谈判并生产合作,合作收益只在全部博弈方共同合作时存在,有x＝a＋b,y＝a＋２b,z＝a＋
３b,则

φ１(v)＝
１
５

(１＋４a－４b) (９)

公式(９)中大局中人所得收益要少于公式(７)中(大局中人可与小局中人单独合作)他获得的收

益,作为铁板一块的阶层进行集体行动为小局中人谋得了利益.最终,大局中人和小局中人集合的收

益分配取决于大局中人的参与约束和小局中人的参与约束的比较,或者说是大局中人和小局中人整

个阶层的权力对比.

五、权力主导的企业内要素收益分配与要素配置效率

在权力结构决定收益分配的逻辑下,要素所有者无法在短期内改变自己的经济权力和阶层组织权

力,无法改变自己在企业合作收益分配谈判时的要素定价.面对既定的控制权分配比例,理性的要素所

有者必然通过调整自己的要素投入数量使自己的投入回报率最大.此时整体要素配置水平就被内生决

定了,且通常个体最优无法加总为整体最优.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未完成之前,若想通过机制设计在全局

上优化配置社会资源、逆向促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就必须明晰权力结构与要素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
假设要素价格固定,要素所有者在生产函数既定(公式２)、分配形式既定(公式４)下通过优化自

己的要素投入获取最大化的剩余:

argmax
ei

πi,且π１＝τV－e１,π２＝(１－τ)V－e２ (１０)

可得到要素投入水平的纳什均衡,即

e∗
１ ＝ταV,e∗

２ ＝(１－τ)βV (１１)
此时双方自愿的要素投入量e１ 和e２ 满足

e１

e２

æ

è
ç

ö

ø
÷

∗

＝
τα

(１－τ)β
(１２)

可见,双方理性配置的要素数量不仅与生产要素的产出贡献(α:β)有关,也与生产要素的分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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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τ:(１－τ)]有关.
在现实的生产条件下,要素的权力结构和分配结构内生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即有

V(τ)＝(τα)
α

１－α－β[(１－τ)β]
β

１－α－β (１３)
这可以看作内生于权力结构[τ:(１－τ)]的社会产出效率的解析解.

同样可以计算出当

τ＝１－β (１４)
要素所有者１可以最大化其个人收益,其最期待的权力结构为[(１－β):β].当

τ＝１－α (１５)
要素所有者２可以最大化其个人收益,其最偏好的权力结构必然是[(１－α):α].如果从资源优化配

置的全局角度看,团队生产总收益最大化对应的最佳权力结构应该为

α
α＋β

:β
α＋β

æ

è
ç

ö

ø
÷

此时 τ∗ ＝
α

α＋β
(１６)

如果企业合作生产是规模递减的,即α＋β＜１,则可以得到如下关系

１－α＜
α

α＋β
＜１－β (１７)

这说明,企业中每类要素所有者,无论是出资者还是经营者抑或是普通劳动者,都只能基于自身

收益最大化投入资源、行使权力.在个体理性和局限性约束下,若任由生产中产出弹性较大的要素所

有者拥有全部的要素分配权,他将给自己过高的合作产出分配份额,个体最优原则下的产出效率无法

达到社会最优水平;同样,若生产中产出弹性较小的要素所有者决定要素分配,他将给其他要素所有

者过低的合作产出分配份额,导致个体最优原则下的产出效率仍无法达到社会最优水平,单方面追求

出资者收益最大化、管理者效用最大化甚至是劳动者效用最大化的企业治理机制都不能保证企业在

既定投入下实现最大产出.若基于企业整体绩效对企业治理结构进行设计或干预,则可通过在要素

所有者之间完全按照要素的产出弹性对比分配合作产出,实现要素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在推进要

素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虽然并不存在可自我实施的契约或制度保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在企业

内指挥要素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但是可以通过改变企业内不同要素成员的权力结构来追求要素

配置优化,至少要保证要素所有者间的收益分配比例介于要素主体各自利益最大化要求的比例之间.

六、权力视角的现实解释与应用

正如Bowles和 Gintis所说,经济交易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政治问题①.赫舒拉发更是直白地

说,在权力框架下的交易或契约谈判过程中存在着“武力的黑暗面”②.尽管表面上看,要素所有者间

签订契约、进入企业、合作生产是自愿的,要素所有者的权力和收益都是由契约规定的,但现实世界中

的交易从头至尾都是一场彻底的权力博弈.遵循经济学权力的视角,图１对要素所有者参与的要素

收益分配博弈过程进行了初步归纳.
要素所有者的资源决定权力,要素所有者间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合作产出的分配结构.要素主体

的经济资源是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最重要来源,其中生产要素的生产力贡献对要素所得之陈述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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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BowlesS．,GintisH．,“ContestedExchange:New MicroFoundationsforthePoliticalEconomyofCapitalism”,Politics&
Society,１９９０,１８(２),pp．１６５２２２．
杰克赫舒拉发:«力量的阴暗面»,刘海青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４页.



需赘言,无论是现代企业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此都多有涉及;要素主体的权力来源也与

其所属阶层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组织力等息息相关,利益集团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此也

进行了较多的论证.由于要素市场的不成熟,要素所有者只能在企业机制下合作生产、分配产出,要
素所有者最终获得的合作收益,无论是固定价格,还是企业剩余,最终取决于要素间的权力结构,绝对

占优的要素所有者可以拥有更大的分配权并占有更多的合作收益.

图１　权力视角下的要素分配过程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在“权力 契约 效率”的逻辑下,不同的权力结构会引致不同效率水平的帕累托状态,且基于个体

理性的权力博弈和收益分配往往不能导致要素的全局最优配置.如果由要素个体主导分配,要素个

体必然给自己高于最优水平的分配比例,此处“最优水平的分配比例”,恰恰是理论上的企业合作产出

“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比例.如若从保证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权力结构入手,使权力结构与要素对合作

产出的相对贡献趋于一致,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逆向为要素市场化的顺利推进扫清障碍.
从权力视角看待当今的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集体建设用地的收益分配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集体行动失效、委托代理模式下的

监督不足等导致农民阶层的财产权益难以保障,掌管农村集体资产剩余控制权的管理者只领取固定

工资和少量分红.壮大集体经济,必须着力改善权力与收益的不对等.一方面要完善基层民主治理

机制,保障集体成员的投票权、决策权、监督权并强化农民的控制权,督促管理者按照总体利益最大化

原则开展经营活动;一方面要改革激励机制,分配给管理者更多的收益,同时通过监督机制约束管理

者的控制权①.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贯彻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必经之路.实现从管资产为主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必
须在明确国有企业分类的前提下,严格基于“国资委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国有企业”的三层权力

结构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利益冲突解决机制等企业制度进行规制和指导,做好三层结构之间的政

治权力隔断,防止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滥用个体权力,尽量保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国有企业

内部董事会、经理层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力结构恰好与要素对合作产出的贡献相一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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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浩、冯淑怡、曲福田:«“权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理论逻辑和案例证据»,«管理世界»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有关“三层权力结构”的论述,详见张屹山、杜娇:«交易、治理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效率»,«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第三,劳动力要素的收益保障问题.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是保护劳动者整体利益、保护市场化改

革成果的底线①.在劳动报酬的分配比例问题上,既要依据劳动力在合作产出中的贡献,也要更好发

挥政府在调整不同要素群体间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的作用.若要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

例、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就要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资集体协商和企业薪酬

调查制度,同时还可通过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调整阶层权力和个体权力,
防止市场失灵,保证竞争有序,让企业和民众同时切实享受到改革的红利.

第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治理问题.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对释放数据红利、推动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必须尽快确定交易单位、确定数据价格、确定共享方式、确定监管

制度等.数据的收集者、数据挖掘整合者、数据的业务应用者是不同的权力主体,在对数据要素收益

进行协商分配时,除了技术能力和业务能力的影响,也受到主体所在的基础层、分析层、应用层和融合

生态层的市场竞争性的影响.政府在进行数据要素治理、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体系的时候,一方面要

在前端推进技术成果的应用转化、提高公共数据的使用效率、做好公共数据过滤脱敏,在后端做好数

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进行监管;另一方面要探索使用去中心化、
分布式存储等方式建设数据价值评估体系和数据成本管理体系,规范数据交易行为,促进数据要素市

场中的各主体都可以依靠数据要素投入获得相应回报,提高数据资源配置效率.

FactorMarketizationandIntraＧenterpriseFactorPricing:AnAnalysisfrom
thePerspectiveofPower

DuJiao　WangGuangliang
(SchoolofMarxism,JilinUniversity,Changchun１３００１２,P．R．China)

Abstract:Enterpriseisnotonlythecooperationanddistributionmechanismamongtheownersof
productionfactor,butalsotheimportantmechanismofresourceallocationandthemainparticipants
inthemarketizationreformofproductionfactors．Priortotherealizationofthegeneralequilibrium
offactormarketization,thefactorspricingandthedistributionofcooperativebenefitinenterprises
followthelogicof“powertoefficiency”,thatis,thedistributionofcooperativebenefitamongownＧ
ersofproductionfactorisdeterminedbythepowergameamongthem．FactorspowercomesnotonＧ
lyfromtheinfluenceoffactorsonteamproductivityandorganizationalrent,butalsofromthepowＧ
eroftheclasstowhichthefactorsbelong．Thepowerstructureofproductionfactorsdeterminesthe
distributionoftherightsofcontrolandbenefitinenterprises,andalsoendogenouslygeneratesthe
overallresourceallocationefficiency．Onlybyensuringthatthepowerstructurebetweenthefactors
ownersisconsistentwiththerelativecontributionoffactorstothecooperativeoutput,cantheoptiＧ
malallocationoffactorresourcesbeachievedandpromotethesmoothprogressoffactormarketizaＧ
tion．
Keywords:Residualclaimright;Controlright;Powerstructure;Corporategovernance;Resource
allocation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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